
仙游县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关于2023年
度第二批次廉租住房配租选房的通告

根据《仙游县廉租住房管理规定》（仙政文〔2008〕218号）和《关于调整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的通知》（仙政办〔2017〕146号）文件要求，现将2023年第二批次腾退的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家庭名单、选房时间、选房地点、选房规则等事项予以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一、房源情况
本批次抽签分配的廉租住房为鲤南仙安小区（25套）和鲤北玉井小区（10套）、龙泉小区（9套），共计44套（详见附件1）。
二、选房对象
参加本次廉租住房申请登记，且符合我县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实物配租轮候家庭共 61 户（详见附件2）。
三、选房时间 
2023年11月28日上午9:00开始。
四、选房地点
县委党校礼堂一层，现场设等候1区、等候2区、选房区（主席台中央）、确认区（主席台左侧）。
五、选房流程
（一）领取选房证。轮候对象请于2023年11月17日-2023年11月24日（上午8:00-12:00，下午3:00-5:30，节假日除外）持身份证到县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地点：县行政中心2128室）领取《选房证》，逾期不领取的视为放弃本批次选房资格。
（二）入场签到。轮候对象请于2023年11月28日8:00-9:00，持身份证、《选房证》到县委党校一层签到并在等候1区等候选房，逾期签到视为放弃本批次选房资格。
（三）有序抽取房号。本批次选房采用单轮抽取球号（房号）进行，具体为：
1.选房现场设置乒乓球箱，放入61个球，编号1-61的球对应相应房号，其余球号为无房球号（详见附件1）。
2.选房人按照《选房证》上的编号顺序上场抽取球号。
3.抽中房号的选房人凭所抽球号到选房确认区与县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签订《选房确认书》，现场签发的《选房确认书》一式两份：一份留选房人作为配租资格证明、另一份留县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存档。抽取无房球号未能获得配租的申请人则等待参与下一批次的公开选房配租。
六、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持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和《选房证》参加选房。委托他人参加选房的，应随带委托人的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被委托人身份证和《选房证》。
（二）所有参加选房人员进场后先到等候区签到等候，服从工作人员安排，现场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影响现场选房秩序。
（三）本次廉租住房选房确认房号后，各选房确认的申请家庭需按照有关通知期限到县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县行政中心2128室）签订租赁合同，办理配租手续。

附件：
1.房源情况表
2.选房家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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